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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九大对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提出了明确要求。法治素养是法治化建设进程中的基石保障,是塑造现

代化公民必备的核心素养,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化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价值意蕴。法

治知识、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能力是法治素养的构成要素,与认知机制、推理机制、决策机制和建构机制一

一对应。如何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法治素养需要从全面依法治国的宏观面向、法治教育和普法活动的中观面向和

个体形塑的微观面向合力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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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Implication,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Cultivation
Orientation of Rule of Law 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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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put forward clear requirements for improving the legal

literacy of the whole nation. The quality of rule of law is the cornerstone guarantee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rule of law, and which

is the essential core quality for shaping modern citizens. It has great value significance for adhering to the road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uilding a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Rule of law knowledge, rule of law consciousness,

rule of law thinking and rule of law ability are the elements of rule of law accomplishment, which correspond to cognition mechanism,

reasoning mechanism,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nd construction mechanism. How to further improve rule of law of the whole

nation, we need to be jointly cultivated from the macro aspect of the comprehensive rule of law, the middle aspect of the legal education

and law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and the micro aspect of individual shape sha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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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

治国相结合,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化司

法体制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1]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治素养从某种意

义上就是形成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高度认

同、高度自觉和高度自律。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素养的培

育为加快建成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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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强大的价值动力和实践指南。因此研究法治素

养的价值意蕴、理论内涵和培育面向具有理论实践

的双重指向。

1 法治素养的价值意蕴

法治素养是指人们通过学习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知识、理解社会主义法治本质和法治精神, 运用社

会主义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法维护权利和依法

履行义务的素质、修养和能力的复合体。全体国民

拥有良好的法治素养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水

平,关系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成效,是坚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

广泛的力量和最多数的践行者。

1.1 法治素养是法治化建设进程中的基石保障

法治化包括国家法治治理体系、法治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和全体公民法治素养生成和发展。在法治

社会、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 法治治理

体系和法治治理能力是法治化的外在制度保障,公

民法治素养的形成和发展是法治化进程中的内核要

求。法治治理体系需要具备法治素养的主体去建构,

法治治理能力同样需要具备法治素养的主体去执

行,如果离开主体光谈法治治理体系和法治治理能

力是空洞和不切实际的。法治治理体系和法治治理

能力的执行者和承担者正是具备较高法治素养的公

民主体。密尔 [2] 在《代议制政府》中认为 “制度的

精神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效果比制度的任何明确规

定都要大,因为正是由精神形成国民的性格。”具备

法治精神和法治素养的公民个人和社会共同体是塑

造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实体和主体。

201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实施颁

布 30 周年大会上指出 “在肯定取得成绩的同时也

要看到不足之处, 一些公职人员滥用司法、行政权

力造成失职渎职甚至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国家法治权

威。”[3] 在公民的主体各个层面,尤其是立法者、执

法者如果没有形成较高的法治素养将导致法治实践

主体的缺失和缺位,进而形成影响我国法治化建设

进程中的沟壑和障碍。法治素养水平越高越趋向现

代化,其法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主体作用越能

得到充分彰显,越能有利于加快或推动法治社会和

法治国家的法治化建设进程。所以法治素养的生成

和发展是法治化建设进程中的基石保障。

1.2 法治素养是塑形现代化公民必备的核心素养

什么是现代化社会的好公民,如何塑形现代化

社会公民的核心素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较高

的法治素养是现代化社会公民必备的核心素养。如

何进一步塑形现代化公民必备的思想道德素质和

法治素养,这就需要在立德树人的目标下通过法治

教育进一步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和范畴。在教

育价值经历了知识、能力、素质、素养 4个阶段转

向的同时, 法治教育也同步经历了法律知识、法治

意识、法治观念和法治素养的不同发展阶段。法治

教育是关注和促进现代化公民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人的发展过程是自由与规范、情感与意志的有机统

一。法治素养既关注人的自由发展又关注人的规范

性发展,同时法治素养体现了外在的教育性和内在

的习得性。通过法治教育培育法治素养把法治的工

具性、规范性、价值性和精神性有机统一,积极塑造

现代化公民的核心素养。

2 法治素养的理论内涵

法治素养作为由法治和素养共同构成的复合型

概念 [4], 是涉及能力、态度、思维、素质的集合体,

是统摄法治理论学习和法治实践操作的有机体系,

超越了单一的认识层面、思维层面和实践层面。法

治素养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包括鲜明的表征属性、

法治素养构成要素、法治素养各阶段机制及构成要

素和阶段机制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

2.1 法治素养的表征属性

在法治素养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涉及教育学、

心理学、发生学、法学等学科的认知规律和发展规

律具有鲜明的表征属性。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法治素养的自然

性是指素养的载体来源于主体的身心结构,具有自

然属性,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开发内化形成的稳定素

养同样又表现为主体的身心素质结构及其功能,也

具有自然性的表征。法治素养社会性是指主体的素

养是因其在人类社会中形成与发展且深深打上人

类社会烙印的属性,是主体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法治素养来源于法治知识的内化,法治素养的生成

过程就是主体运用法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经验

和结果。主体自然性是主体素养的载体,主体社会

性是主体素养的内容。所以, 主体的素养统一于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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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自然性和内容的社会性,具有不可分割性。

内在化和外显化的统一。内化是指主体的素养

只有并且必须通过内化而习得。主体的法治素养是

通过法治知识的习得内化而形成的,它是法治素养

形成的必要前提。只有通过内化才能形成素养, 跳

过或省略内化这一重要步骤,则无法凭空形成素养。

外化是指主体的素养总是并且必定是通过外化来显

现出来, 它是素养形成的必然结果。主体的法治素

养必然会通过主体外化的法治态度、法治思维、行

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等具体形态来释放其内化的能

量,必然通过主体作用于对象性的活动并能产生一

定的法律活动效果。一句话就是法治素养只有通过

外化来显现才能对对象性活动发挥其作用。法治素

养是主体的内化和外化的统一,也就是说必须通过

内化形成的主体法治素养决定主体外化的各种外显

形态,主体外显的各种形态又真实地反映了其内在

的法治素养基本状况,所以内化和外化两者之间是

具有同步性和互应性。此外, 内化和外化是主体素

养形成和发展的常态逻辑,正是 “内化 (法治知识)—

外化 (法治能力)—再内化 (法治意识)—再外化 (法

治能力)— 内化 (法治信仰)— 再外化 (法治能力)”

这样不断循环反复提升的过程中,主体的法治素养

才能得以生成和发展提升。

稳定性和发展性的统一。主体的素养一经形成

便以某种特定的形式存在于有机体内,具有相对稳

定性。稳定性不会因为外在环境的突发改变发生内

在改变。但这个稳定性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是相对

的,主体的法治素养可以通过后天习得内化而一步

步地发展,其法治素养水平也必然会相应地发生由

量变到质变的提升。因此主体法治素养是一个循序

渐进的发展过程,是从较低水平发展到较高水平,由

量变到质变,不断延展、提高和深化的发展过程。

2.2 法治素养构成要素

法治素养具有多层次复合型的构成要素,完善

的法治知识是法治素养的理论要素,健全的法治意

识是法治素养的精神要素,严谨的法治思维是法治

素养的思维要素,正确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是法治素

养的能力要素。

完善的法治知识是法治素养的理论要素。法治

素养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量变到质变

的过程,这个过程首先需要法治知识的学习和累积。

主体在法律社会化过程中对法治知识的学习和吸收

就是逐步构建和完善自身法治知识体系的过程。通

过社会普法教育和学校法治教育层层深入,从生活

向度出发感性体验法治对人们的预测、指引作用,

从经验向度出发理性体验对法治的运用和履行,从

未来向度出发对如何形成与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相

关的法治知识做好储备。法治知识体系包括实体法

和程序法、根本法和基本具体法、基础法律知识和

法的制定、执行、诉讼、监督等法律运用。没有这些

法治知识体系的学习和储备,遇事难找法解决问题

难靠法。

健全的法治意识是法治素养的精神要素。意识

是主体从观念、心理层面关联到思维、行为层面的

关键要素,法治意识正是在法治知识构建到一定程

度之后, 在如何形成法治思维、在行动层面行使权

利和履行义务、树立法治信仰之前的精神关键要素,

法治意识是法治知识学习内化转化到法治行为能力

外显实施的连结转换因素。健全的法治意识包括守

法意识、契约意识和程序意识。卢梭说: “所有法律

中的第一条就是尊重法律。”守法意识不仅体现公

民个体对守法正当性、合理性的内心确认, 也体现

在公民群体对守法道德性的共识,即守法就是正义,

遵守法律或契约就是行正义显美德带有强烈的伦理

道德性。根据马克思的考察国家起源于市民社会之

间的契约, 核心是合意。契约意识是指主体认为法

律是全体公民的合意,并在此基础上遵守法律表示

服从合意,维护法律表示捍卫合意,将依法治国视为

全体公民对国家治理的合意。更进一步说契约意识

不仅关联着主体对法律来源合法性的确信,也关联

着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捍卫法律的实施等行为。这

自然就引申出了契约意识和守法意识两者的关系,

即契约意识是守法意识的前提基础,守法意识是契

约意识的具体表现之一。法律的实施或契约的实现

必须经过正当法律程序,也就是说主体按照程序要

求履行相关行为或凡经正当程序作出的决定主体需

遵从接受,即是程序意识,换言之就是既要遵从过程

中的程序相关规定,也要服从程序后的相关决定。

严谨的法治思维是法治素养的思维要素。是否

具备严谨的法治思维是判断是否具备法治素养的核

心指标之一。因为法治思维是一种兼容法律的价值

属性与工具属性于一体的专业思维,某种专业素养

需要某种专业思维思考问题,恰恰法治思维是基于

法律规范的理性思维方式,是以法治价值和法治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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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为导向,运用法律程序、法律规则、法律方式思考

和处理问题的专业性思维。法治思维包含以下几层:

法治思维蕴含着对公平、正义、人权等价值属性的

正当性思维;法治思维是以基本的法律原则和具体

的法律规则为依据来指导人们处理社会问题,是一

种规范性思维;同时以法律程序和法律方法为依托

分析问题、处理矛盾、解决纠纷的一种逻辑思维;如

何按照法律程序和法律方法来处理社会中与自身相

关的复杂问题,这就涉及到思维外化为行为的下一

个阶段。

正确享受权利履行义务是法治素养的能力要

素。法治素养通过法治知识、法治意识、法治思维

各要素生成和发展之后,判断或评估法治素养的程

度水平需要通过正确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外显行

为作为重要参考依据。权利和义务是主体社会关系

的核心部分,主体如何理解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主

体如何处理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的关系,以及滥用

法律权利和违背法律义务之后要承担什么法律责

任。通过权利义务厘清主体在社会实践中遇到的法

律与非法律的边界。也正是通过正确享受权利和履

行义务是学法用法护法的外显行为表现,正所谓法

律的生命在于以权利义务为核心的实施和落实。

2.3 法治素养构成要素和阶段机制之间的内在张

力

任何素养的结构都是一个处于非静止状态的机

制体系, 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延展的动态机制体系。

从素养主要的构成和阶段性表现而言,素养生成大

致分成如下 4类: 认知机制、推理机制、决策机制、

建构机制 [5]。法治素养的构成要素与分类机制相一

一对应,认知机制对应法治知识,推理机制对应法治

思维,决策机制对应法治能力、建构机制对应法治

意识和法治信仰。

首先就一般意义而言, “认知机制”是一种典型

的信息接收和信息辨析机制。在法治领域内,认知

机制的作用意义在于收集法律上涉及效力问题的信

息,比如合法性或违法性、合宪性或违宪性。这些信

息涉及范畴包括行动动机、权利争议、事实要件、

程序条件等内容。认知机制是素养主体自行启动精

神或意识活动的第一道程序,从具体到抽象的提取

阶段。由法治知识为内容通过法治认知机制,形成

运用法治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知识对社会生活中的种

种问题进行了解思考并作出初步判断和归纳,哪些

社会问题涉及法治领域,哪些社会问题涉及经济领

域,哪些社会问题涉及道德领域,哪些社会问题涉及

政治领域。先基本归纳到某一个领域范畴内,再聚

焦到适用实体法还是程序法、具体适用实体法中的

哪些基本原则等。在专业领域中运用相关专业思维

是接下来的阶段即推理机制。

所谓法治素养中的推理机制就是运用法治思维

方式在法律规定和程序内对问题进行分析判断、综

合推理并得出结论或解决问题的操作办法。与经济

价值机制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政治价值机制一味追

求政治利益、道德价值机制一味追求道德至善、审

美价值机制一味追求美不同,推理机制不仅以法律

条款、法律制度、法律规定为逻辑推理依据,还要对

伦理道德、利益权衡、公平正义等价值进行考量排

序,是一个以法律逻辑为主的综合推理机制。在法

治思维中进行整理、归纳、推理之后就是作出判断

决策。从法治思维到法治能力的深入就是从推理机

制到决策机制的演绎进程。决策阶段的法治素养是

在基于认知机制和推理机制两道工序基础上进行信

息加工整合,从而形成对实际问题法治化解决思路

和决策,形成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可操作性的法律

结论,是素养主体完成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第三道工

序。最后是建构阶段机制,在前面三道阶段机制基

础上进一步深化、抽象,从而能够在顶层设计层面

建构或改革法治制度、法治规则等对宏观问题提出

未来图景,从而形成法治进程建设中需要的法治化

秩序。

3 法治素养的培育面向

法治素养的培育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重

要目标之一,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中基础性的、全

局性的伟大工程。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法治

素养的培育是一个复杂的、涉及不同主体和多层面

向的系统工程。分别从全面依法治国的宏观面向、

法治教育和普法活动的中观面向和个人形塑的微观

面向进行法治素养的培育。

3.1 全面依法治国:法治素养培育的宏观面向

法治素养培育的宏观面向是紧密围绕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实践

中。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

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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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家意味着法治精神的普及和法治环境的形

成,其核心就是以法治知识、法治意识、法治思维、

法治能力为构成要素的法治素养的生成和培育。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

全党全国全局的高度,作出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

治国的战略部署。

如何进一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就是要坚持深

化全面改革以问题为导向,直面法治建设领域中突

出问题和回应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中国的法律和

法律制度是体现党和国家、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

的集中表现, 也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统一。在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把坚持三者统一列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一项重要遵循。如何进一步推进全面依法

治国,近日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

(2020—2025)》中明确到 2025年社会领域制度规范

更加健全、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显著提升,在 2035

年基本建成法治社会。如何进一步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要从法治工作基本格局出发,在立法、执法、司

法和守法 4个关键层面努力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

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在科学立法层面,要尊重

和体现客观规律,创设人民利益至上,得到人民拥护

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治体系,提高

立法质量和立法效率。在严格执法层面, 面对党和

人民赋予的光荣执法使命,行政机关或执法机关要

规范执法资质,完善执法程序,重点整治执法过程不

规范、不公开透明、不严格或乱作为、不作为等一系

列问题。在公正司法层面,坚持司法为民。每一个司

法案件都是生动的法治素养培育课堂。规范司法行

为,每一个司法案件都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加大

公开司法力度,真正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公开

的关注和期待。在全民守法层面, 把全民普法作为

依法治国的一项长期基础性工作,进一步引导人民

群众有问题依靠法律解决即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使守法尊法信法成

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指南。在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建设实践中,

为法治素养培育提供宏观法治环境和法治土壤。

3.2 法治教育和普法活动: 法治素养培育的中
观面向

法治素养培育的中观面向可分为双维度视角,

一个是以学校为主阵地的学校法治教育体系,另一

个是以社会为主场域的社会普法活动。两者之间做

很好地有效衔接,结构合理、层次递进、贯穿始终。

以学校为阵地的学校法治教育体系主要面向的是在

校学生,构建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的法治教育

模式。当主体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学校场域转移到社

会场域,从学生身份转换到社会人身份,以国家、社

会、公众为复合主体的普法活动作为学校法治教育

的进阶阶段发挥作用。法治素养不是生而固有、一

蹴而就的,是主体在不断法律社会化过程中主要通

过系统法治教育逐渐形成和发展。一方面在学校法

治教育体系面向中,根据学生的身心特点和成长认

知规律,小学启蒙阶段以讲法治故事为主注重培育

对法治的亲近感,从感性认知角度知道法治与我们

的生活息息相关。中学阶段以分享法治案例为主注

重培育对法治的规则感,从理性思维角度意识到法

治社会和法治国家的建成需要主体培育契约精神和

规则意识。高中阶段从实践能力角度用权利义务的

法理逻辑处理现实法律问题。大学阶段结合法治素

养培育的目标要求, 从规范意识认知、法治实践能

力处理升华到法治价值认同,尤其坚持走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认同,逐步构

建法治价值与个人意义世界之间的桥梁和共鸣 [6]。

另一方面,在社会普法活动体系面向中坚持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目标融入普法活动全过

程。法治素养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尤其是

法治价值观公平正义的认同和践行,法治素养的生

成和发展对提高普法活动的实效性和有效性具有促

进意义。法治是反映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价值共识才

能得到人们的遵从、维护和信仰。这个价值共识就

是平等和公正,公正价值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主体对

平等的追求, 公正价值也契合了国家、社会、人们

的法治愿景。正如潘恩 [7] 所说 “法律必须靠原则的

公正以及国民对法律感兴趣才能获得民众支持。”

对普法活动而言, “法官司法”是一种有效的普法形

式 [8]。在对案件的公开审理进程中, 适用法律是否

准确,是否公正执行,最终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对公平正义价值的追求

是法治素养培育的目标之一也是推进普法实效性的

内生原动力。

3.3 个体形塑:法治素养培育的微观面向
法治素养培育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社会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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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活动、学校法治教育等自上而下的面向之外, 自

下而上的通过个体内生动力催发法治素养也是不可

或缺的。这个培育过程是一个主体自我教育、自我

内省、自我实践、自我提升的过程。可以从关键少

数的领导干部、专业法律从业者、全体公民三个维

度区分微观面向。

首先, 领导干部的法治素养侧重于法治能力的

建设,因为领导干部法治能力对于人民群众法治素

养的提高具有导向、示范和引领作用。领导干部自

觉遵守党纪国法、带头依法办事是对全面依法治国

最好的诠释,是对尊法学法用法护法最生动的传播。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应提

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进一步深化改革、化

解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提高

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能力、依法决策的能力、依法

处理社会矛盾的能力、依法用权的能力, 把法治思

维和法治能力作为领导干部选用任用的重要衡量指

标之一 [9]。

其次, 作为掌握国家司法权力的立法者、执法

者和司法裁判人员等法律专业从业者是直接承担着

法律的制定、实施和执行等相关职责,法律专业从

业者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关键力量,他们的法治素养主要侧重于树立坚定

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和追求公平正义价值的法治

信念。在处理案件时不仅具备法治思维,更要具备大

局意识和敏锐的政治鉴别力,更要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和做到 “两个维护”, 在化解各种复

杂社会矛盾纠纷中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立法为民、

执法为民和司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最后, 全体公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主体和最多数力量。全体公

民的法治素养主要侧重于培育公民的主体意识、权

利与义务意识和权力与职责意识。公民法治素养的

培育不仅是体现在遵守法律意义层面,更是积极主

动地参与到立法、执法和法律监督等各个法律实践

环节中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式良法善

治 [10]。公民的主体意识是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治观。公民的权利和义

务意识是懂得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养成依法行事、

依法维权、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习惯。公民的权力

和职责意识是懂得权力和职责的关系、如何有序合

法参与国家立法、执法等法律设立、运行和监督的

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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